教育部「114學年度第17屆國中小學生普及化運動計畫」
樂樂棒球花蓮縣複賽實施計畫
1、 依據：教育部體育署｢SH150方案｣、「國中小學生普及化運動計畫」。
2、 計畫目標：
1、 以全國各公私立國小校園為基地，趣味、安全之樂樂棒球活動為媒介，提升校園運動人口數量。
2、 結合現有健康與體育領域課程實施，建立學生良好運動習慣、促進國小學童身體健康、增強體適能。
3、 強化校園團隊精神凝聚力，以班級為單位，落實普及化運動之精神。

3、 實施原則：
1、 普及原則：鼓勵學生運動、帶動風潮和風氣為前提，由班際、校際到全國分區，達到普及化運動之目的。
2、 安全原則：結合現行健康與體育課程，選用安全性高、參與人數多且饒富趣味性之樂樂棒球進行班級教學和競賽。
3、 合作原則：以班級為單位組隊競賽，強化學童團隊精神之涵養。
4、 健康原則：透過課程實施和競賽增進學童運動量，促進身心健康。
5、 永續原則：藉由融入體育課及班級活動方式，提升學生足球運動興趣、習慣和技能。
4、 辦理單位：
1、 指導單位：運動部、花蓮縣政府、花蓮縣議會
2、 主辦單位：花蓮縣政府教育處
3、 承辦單位：花蓮縣體育會
4、 協辦單位：花蓮縣立體育場、花蓮縣體育會棒球委員會、花蓮縣樂樂棒球發展協會。
5、 實施方式：
1、 比賽日期：
（1） 初賽：各校自行辦理。
（2） 縣市複賽：115年04月25日(星期六)至04月26日(星期日)共計2天。
2、 比賽地點：
（1） 初賽：各校自行辦理。
（2） 複賽：花蓮縣國福園區足球場。
3、 比賽分組方式：（校內初賽→縣市複賽）
(一)代表權組：
    1.國小5年級組(103年9月1日(含)以後出生在籍學生，以班級為單位)。
    2.國小6年級組(102年9月1日(含)以後出生在籍學生，以班級為單位)。
(二)推廣組：
    1.公開組：以學校為單位自由組隊(資格不設限，凡在籍學生均可報名) 。
   比賽方式：
（1） 代表權組：
1. 比賽共4局，以班級為單位組隊，鼓勵全班參與。
2. 守備方面：一隊分兩組，每組9人，分單、雙數局輪流上場守備及打擊，第1、3局由背號1-9號上場守備及打擊，第2、4局由背號10-18號上場守備及打擊；替補隊員至少2名至多7名。
3. 打擊方面：第1、3局由背號1-9號輪流上場打擊1次，不論出局數。第2、4局由背號10-18號輪流上場打擊1次，不論出局數。唯開打前第一局若有殘壘，則前一局原先殘壘上之跑壘員，須先上到壘包後，才開始比賽。比賽無提前結束制，一律打完4局。
4. 下場9人中，男女生差異不得超過3人。         
（2） 推廣組：
1. 一隊註冊至少12人，採全員上場制，每局9人輪流上場守備及打擊，替補球員至少3名，至多9名；在原提交之打擊順序單中的打擊順序不改變的情形下，每人至少要上場守備1局及打擊1次。違者沒收比賽。
（3） 各組皆以普通版規則，採用打擊座打擊。
4、 參賽資格：
（1） 各校各組皆可報名2隊參加本縣複賽。
（2） 5、6年級組之冠軍隊伍可代表本縣參加全國決賽。
（3） 組隊方式：(代表權組適用)
1. 原則以【班】為單位，不得跨班參加，惟若班級男生或女生未達8人，則可跨班組隊。
2. 跨班組隊須以同年級為優先，若同年級只有一班，可跨年級組隊，但只能參加該隊中最高年級學生之組別。
3. 跨班組隊以最少班數為主，若跨兩班男、女生即各超過8人則不得跨三班組隊，以此類推。
4. 學校5、6年級學生總數不足20人者，得以【校】為單位或跨校組隊。
（4） 以班級組隊，每參賽班級報名至多30人(但可全班參加)，下場比賽人數 20-30人。
（5） 禁止參賽之學生包括：
1. 114學年度於「中華民國學生棒球聯盟」或「中華民國高級中等學校體育總會」註冊登錄為棒、壘球代表隊者，學生若分散於普通班者，得報名參賽，但每隊只能同時有一名棒壘隊員上場比賽。
2. 體育班及集中單一班級之運動代表隊學生，禁止報名參賽，但分散於各班之校隊成員，得依其原就讀班級報名參賽。
（6） 複賽及決賽名單不得更改且以各校報名之班級名冊為限。
（7） 參加比賽時，應攜帶學生證或在學證明備查（請擇一檢附）。
5、 報名日期：
（1） 初賽：各校自訂。
（2） 複賽：即日起至115年04月15日（三）17:00止。
6、 報名方式：
（1） 初賽：各校自訂。
（2） 複賽：即日起至115年04月15日（三）17:00前將報名表以報名表格式(附件一)繕打後，並檢附參賽學生學籍卡或在學證明（掃描電子檔），併同報名表上傳線上報名網址https://reurl.cc/vEkvmk
（3） 報名注意事項：
1. 本次比賽一律採網路報名方式。

2. 各單位至多可報名選手30人，職員至多3人，職稱為領隊、教練、教練(導師)。
3. 所有隊職員均須完成註冊，出賽名單於比賽前20分鐘到場並提出攻守名單，出賽名單均須為完成註冊之選手。
（4） 競賽規則：
1. 除大會另有規定外，採用中華民國樂樂棒球協會之比賽規則。
2. 比賽採4局制，不限時間。
3. 因體育署無指定樂樂棒球器材，故初賽及縣市複賽，將就現有器材辦理或自行採購。
4. 循環賽積分計算方式：
(1) 每場之勝隊得2分，敗隊得0分，以積分多寡排定名次。
(2) 積分相同無法產生名次時，依下列順序處理：
➀二隊積分相同時，以勝隊為先。
➁以循環賽中之總失分較低者為先。
➂以循環賽中之總得分較高者為先。
➃若仍無法分出勝負時，採突破僵局制進行。
（5） 競賽獎勵：
1. 視報名隊伍多寡，取優勝名次，分別頒發優勝獎盃及獎狀。
2. 領隊、導師及教練依本縣教育人員獎懲辦法規定，辦理敘獎事宜。

6、 比賽相關會議日期時間：
1、 領隊會議時間：115年04月17日（五）14:00線上會議。

2、 預賽競賽日期：〈各校自行辦理〉。

3、 預賽競賽地點：〈各校自行辦理〉。
4、 複賽競賽日期：115年04月25日(星期六)至04月26日(星期日)。
5、 複賽競賽地點：花蓮縣國福園區足球場
6、 。
7、 決賽競賽日期：依大會實際公告
8、 決賽競賽地點：依大會實際公告。

9、 比賽方式：
（1） 比賽共4局，以班級為單位組隊，鼓勵全班參與。
（2） 守備方面：一隊分兩組，每組9人，分單、雙數局輪流上場守備及打擊，第1、3局由背號1-9號上場守備及打擊，第2、4局由背號10-18號上場守備及打擊；替補隊員至少2名至多7名。
（3） 打擊方面：第1、3局由背號1-9號輪流上場打擊1次，不論出局數。第2、4局由背號10-18號輪流上場打擊1次，不論出局數。惟開打前第一局若有殘壘，則前一局原先殘壘上之跑壘員，須先上到壘包後，才開始比賽。比賽無提前結束制，一律打完4局。
（4） 下場9人中，男女生差異不得超過3人。
10、 比賽制度：
（1） 預賽：採分組循環賽制（各校自行辦理）。
（2） 複、决賽：視報名隊伍多寡決定賽制。
7、 獎勵：各組優勝隊伍，依據花蓮縣政府教育人員獎懲辦法，報縣府依權責辦理敘獎。並頒發團體獎盃。
8、 懲處：球隊經報名不得以任何理由棄權，違者取消下屆參賽權利並由承辦單位報請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查處。
9、 備註：
1、 服裝：參賽人員應穿著整齊服裝（含帽子）出賽，球衣樣式、顏色、長短須一致，且要有背號，隊長為10號、其餘球員背號由1至20號為原則。
2、 比賽用具及球一律由大會提供。
拾、本競賽規程如有未盡事宜得由主辦單位隨時修訂公布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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